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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通訊（一一七） 

十一月三十日與校長會面紀錄 
 
各位同事： 

 

十月三十日校長首次與同事就新薪酬及福利架構方案會面，雖然距離現已近月，但有很多同事

當日未能出席，本會現整理好記錄給他們知道會議內容，而當日有參與的同事也可回顧當日校

長給同事的承諾、澄清等，是否已一一兌現。 

 
祝 

工作愉快！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謹啟 

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二十九日 

********************************************************************************** 
 

日期：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十一時三十七分 

主持：吳清輝校長，李兆銓副校長 

程序：李兆銓副校長介紹新薪酬及福利架構的由來及產生經過。 

      葉敬德校牧帶領禱告。 

      吳清輝校長表示是日心情一樣是感覺沉重的。對他本人來說，減薪水及福利會有誰人開

心，他明白員工的心情。奈何要每年、每個月報告好消息或減人工之問題是較困難。84 年到校

與其成長，故對學校甚有感情。後辭去立法局的職位而專心接任為浸大校長。改制是鑑於政府

與校方脫鉤，加上年來政府削資差不多 20%，為了校方長遠的計劃及增強自身的競爭力，亦為

了自我求存，要人人有工做，不會有人失業，改制是難以避免。新制有很大的靈活性及合理升

遷機會，並且可以善用公帑。為取得平衡，經校董會之同意，建立另一所大學。轉制已到實行

的階段，員工還有一些疑慮，故倉促期間，邀請員工出席此會議。亦多謝員工這麼踴躍參加。 

 

員工訴求/問題 校方回應/答覆 工會註釋 

 新薪酬方案曾與市場之機

構來作評估，為何不可讓員

工清楚其調查的數據？ 

 新薪酬方案的數據是由具有豐富資

料的研究公司負責。數據不公開數據

的原因是因為涉及公司的秘密資

料，這亦涉及僱員個人之資料，故不

方便公開；但各部門之主管已有有關

資料。外界之工商機構及本校，都不

會公開此等數據。 

 華信惠悅為公務員所做的

市場調查，誠信遭受質

疑，另部門主管有否讓員

工知道其個人之市場調查

中位數，則因人而異。 



 收到校方之同意書之文

件，員工本想合作，奈何薪

金有下調之慮，員工有何保

障？ 此為員工最關注之問

題。(可否改為，員工對此極

表關注) 

 

 經校董會主席/副主席同意，校長在

一公開場合以書面宣佈員工有三年

之保障期，薪金及公積金不會下調。

至於三年後，誰人都不可以預期，由

於政府之撥款為三年一次，這有待零

八年才可確定薪酬之趨向。校方會爭

取其他的收入來源以確保員工均可

就業。 

 員工所簽的同意書，不會影響員工的

薪金下調，因為校方不可單方面減員

工之薪金，必定取得員工之同意。如

有需要，校董會亦會慎重考慮及通過

此等方案。 

 人事部雖不斷強調薪酬不

會跟市場浮動、薪金也不

會自動下調，除新制文件

提及的增薪點及公積金會

改動外，薪金下調每次將

需要獲得員工之同意，但

經過今次的減薪經驗後，

員工已談虎色變，今次“同

意書”事件，查實是極之擾

民的行動。 

 員工不懂管理學，‘一刀切’

的壞處可否詳解？在工會

代表會晤勞工處專員時，對

方重複問及員工可否看到

新制的好處？校方大力宣

轉新薪酬獎勵方案之好

處，不談校方強調之靈活

性、有晉升機會，因為凡此

種種，均需轉入新制後才可

知悉，奈何新制內容並不清

晰，沒有人願意進入。至於

個別薪酬有區分，校方亦可

分級計算各級應減多少之

百份比，以示公平。效發政

府以往加薪予各級之機制。 

 校方亦曾強調新制為拉近

舊與新員工之薪金距離。訂

定薪金是由校方管理階層

的決定，現今校方聘用新入

職的員工有低於市場價之

嫌，比起削資後的教育學院

更不如。令到校方於聘任員

工時出現困難。結構性財赤

的問題亦不是員工問題。 

 於是次新薪酬獎勵之方案

中，高於市場中位數 25%的

員工才被減薪，其餘的條款

均不變。沒有這麼愚昧的員

工會簽一紙同意書作預期

對公積金減幅之承諾。校方

 轉制是以表現為中心，好處包括有多

項之獎勵計劃、津貼及獎金。新薪酬

方案的好處，員工未可即時感覺得

到，待一些時日，自當會知道其好

處。 

補充：校方可調動非政府津貼在基本

薪金上以增加彈性，對有表現的員工

以獎金作出鼓勵，並可作靈活增薪。

員工所收到改制之文件第 14 項，內

所提及的是增薪，並可彈性處理。

 校方有考慮過‘一刀切’的方案，但因

為當初預期之政府財政減幅情況嚴

峻，故此即時有考慮讓員工以‘一刀

切’的形式，選擇減某一個百分比之

薪金或公積金的方案。經多方斡旋，

政府所宣佈的財政減幅比預期為

小。故此改為採用一個長遠的計劃，

以‘一刀切’形式，在有需要時減 0-5

百分比之公積金。 

 個別減薪之方案構所謂的瘦下的狀

況，是經過委員會的決定而訂定。有

些基層員工是不用減薪，因為此等員

工是貼近市場或其薪金未有超出市

場中位數字之 25%。經反覆評核以對

同事作出公平的減薪。 

 校方為長遠計，有需要訂定一機制。

因削資問題，對於新入職員工，校方

不可能以舊制之薪級表訂定員工之

薪金。增補員工，以減輕大量的工作

負擔。 

 員工只知做好其本份，只

要上司公平、公正地評核

員工，已是最好的獎勵。

 員工只知道方案予人之感

覺混亂，並不清晰。要等

多久才知道其好處，天曉

得！ 

 假使真的如校方所言，在

過程中曾想過‘一刀切’這

方案，可喜是政府突然改

動削支建議，故此就把這

方案擱置。現在連 0-0-X

的削支亦停止了，那為何

仍需減員工的薪金。如仍

需員工轉入新方案，至少

有三年的時間去改進。為

何在現今未成熟的時間，

硬要施行？ 

 何謂有需要時，那應該不

用員工以期票形式交預早

交給校方？而校方也不應

一開始實行便永不回頭，

如財政狀況轉好，也應回

復至原來的 15%。因此，

校方如要啟動減公積金供

款，也應是每一年向員工

簽回同意書。 

 年來校方已把入職點調

低，不是貼近而是低於市

場價。員工的流失，構成



是否可以只要求員工同意

是次減薪之幅度，其餘的留

待有需要時向員工作出‘邀

請’？ 

 多種的不便。招致的損失

更大。 

 校方至今仍未有直接回應

此問題。 

 員工此轉制中，其本人需要

減薪。她亦希望‘肥上瘦下’

可以在其部門發生。再者，

其本人之薪金已到頂點，故

此再無增薪。如按表現才獲

加薪，其本人需要自省。其

對新制抱有期望，希望做好

工作，獲得獎勵。校方已與

校方脫鉤，員工關心‘生活津

貼’Cost of Living 是否一如

以往發放予員工？ 

 補充問題：校方如歸還‘生活

津貼’予員工時，會否有不同

的百分比？ 

 如政府撥款為每位員工是

2%，校方會否自動調較比

率，例如，每人只給 1.5%

而不是 2%。員工表示無意

進入新制，因為對其並無信

心。員工需要養妻活兒，供

樓及其他必要開支，少了

10%的薪金，員工的生活肯

定受到影響，難道要員工另

想辦法，去搶不然？對於與

其一樣堅持不進入新制的

員工，校方會怎樣處置他

們！？員工會否因此而被

‘炒魷魚’呢？！ 

 員工在通訊及網頁上都顯示了對‘生

活津貼’Cost of Living 的關注。在政

府要求大學脫鉤時，曾承諾保留‘生

活津貼’。大學希望政府履行此諾言。

 基於生活的指數而獲得調整的生活

津貼應全數用於員工的薪金上。 

 百分比應一律化。但數字計算上是比

較複雜，校方如獲發放‘生活津貼’，

承諾政府撥款作此用途之款項，當全

數歸還員工。 

 校長表示不會再有舊制。至於如何處

置此等員工，校方並無定讑，亦不適

宜於此時向員工公佈什麼結果，免被

認為恐嚇。員工如有此項問題，校方

已顧及故設有免息貸款，或可直接與

校長聯絡。 

 

 

 計算應無困難。以往政府

“追薪”很快經校董會審枇

後已發還予員工。應以“追

薪”款項發還予在該“追

薪”時段服務的員工，亦不

應與表現掛鉤。 

 員工遲疑不決，主是因為

新方案不清晰，硬要員工

轉制，是強權無理之行

為，更不可能發生在一間

高等學府內。 

 校長為校政最高決策者，既

然不可以向員工講述不簽

署同意書的後果，但可否作

出保證，校方不會辭退那些

不簽同意書的員工？ 

 校方在此時間是不可以作出任何承

諾或涉及後果的說話。 

 

 基於校方此種模稜兩可態

度，員工真的難以作出任

何決定。 

 人事部於網上澄清，薪酬不

會與市場掛鉤，但在條文第

14 條郤有註明薪酬會以市

場之評估作參考，可否刪除

此點以免產生矛盾？ 

 

 參考市場的原因是為了招聘及挽留

人材以保持合理的薪酬及競爭力。在

轉制後，員工的薪酬不會隨著市場而

浮動。經校董會議決於轉制一刻，員

工將會一次減去基本薪金 10%如其

符合以下的條件 1)超過市場中位數

 ‘凍薪’的經驗無需有待新

制實施，員工已體驗過。

只要有需要，員工樂意接

受‘凍薪’。 

 



+25%，2) 超過其職級之頂點。參考

市場只是為了加薪及作‘生活指數’

調整之用。而生活指數調整的比率是

劃一的（請參考人事部於十月廿六日

之落實文件 5.1 段第三段－基本調

薪）。 

 新制還可有一個靈活性，如遇市場薪

金下調，員工的薪酬可以‘凍薪’處

理。 

 校方提及如需要會減公積

金或(Gratuity)，幅度是否

劃一？ 

 在諮詢會中，兩次三個百分

比及再加上一次過的減

薪，可讓員工攤分作三年遞

減。現在未有實行。 

 在轉新制是與表現掛鉤，這

涉及評估時，主管可能會有

主觀性之問題。況且，新評

核之方式與前不同。員工如

因表現被評不合格或有問

題，遭到解僱。那是不公平

之待遇。 

 除了零六年一月一日，有部份員工因

超過市場薪金+25%而需要減薪外，

日後如需要減公積金或年獎，幅度將

是劃一的。 

 補充：請員工留意除是次轉制減薪百

分比有級別外，日後有需要啟動任何

機制均一律化。 

 於二零零四年，經市場調查所得，有

些員工減薪的幅度達到 18%，故建議

攤分作三年遞減。後來，經校董會議

決，減幅上限為 10%，又把實施年期

延至二零零六年一月一日，故上述建

議取消。 

 評估之結果以往員工多被評上佳。工

作評估差距不會因表格有異而有很

大的區別。新評估表格增加了透明度

及工作態度。 

 對於是次被減薪金的員

工，真是摸不著頭腦，為

什麼只有他們於轉制中，

高於市場中位數之 25%，

校方如不公開數據，此等

員工會仍然強調是次新制

並非一次公平、公開的改

制。 

員工關心第十四條之條文並

對新制存疑，校方為何不以文

字清晰列出於文件內。 員工

本身需要減薪，但未有申請覆

核，事緣員工認為這是顧問公

司之責任。員工表示全體員工

均願意為校方解決財政之困

難，甚至以薪金作為捐獻，反

對新制的原因不是因為減

薪，希望各位明白。 

 校方不只限於口頭澄清第十四條之

條文，並以書信（電郵）送交員工。

至於申請職位覆核，員工及上司均可

提出。程序還包括上訴機制。 

 校方並於零六年一月實施新制時，員

工有機會申請晉升。 

 

 

 個別員工意見：在整個會見員工的過程中，部份主管籲員工克制及冷靜，奈何群情洶湧。惹

來喝倒彩的原因，主要是對員工有所誤解而宣之於口。例如： 

員工讚成｀一刀切＇，但又不讚成超過市場調查加 25%的員工減薪，其實是不願意減薪… 

工會註釋：由始至終，員工是覺得整個新制由諮詢到落實都是在不公平（基準以致分級）、

不公開（包括數據－顧問公司之數據以至到零五年九月市場調查）之下而通過。作為主管者，

對校方所做的決定，竟然會觸動員工產生如此強烈不滿的情緒，實在不智。另外對員工之感

受不作深切的瞭解，如何可以做到一個合格的上司呢？ 



 人事部主管於此會議中，口口聲聲表示此新制並不是由人事部創製出來的，並表示在過程中已

經過顧問公司、諮詢等機制，但並不代表其可推捨責任。在整個諮詢過程中，員工及工會所發

現之問題，從未認真作答及聽取。由顧問公司於二零零四年落實級制以來，所有跟進的工作均

為人事部主理，新制不清晰、惹起員工之疑慮，應由誰負責？ 

 雖則校長和員工都是受僱於公帑，同是僱員，但員工一直認為校長是校方最高的決策者。校長

與員工會面，給員工帶來一絲的希望。可惜，最終還是維持原判。惟一答允的是把是日所應允

員工的事項落實為同意書之條款。員工的失望之情是可以想像的。 

 

員工在同日之午間集會內，對校方有下列要求： 

 公開員工的市場中位數 

 員工的職位名稱在未知會員工之情況下而改變，從而可能對其薪金有相互之影響。員工應可

有申請覆核的機會。 

 ‘生活指數’津貼之百分比，校方需明確地說明。 

 既然校方經常強調受減薪之員工是包括高職位者，所以必須公開受影響減薪員工之職級及人

數，以示公允。 

 鑑於未有迫切需要實施新制，最重要者為新制內容，並不清晰，故要求把實施之日期延後。 

 校方必須申明如員工不入新制，將會有何後果？至今仍未有答案。 

 

**以上紀錄，均未與校長及人事部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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